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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第8号）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经2001年12月11日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徐光春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外设立的广播电视媒体通过卫星传送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落地的管理。

第三条 国家广电总局负责对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实行归口管理，对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实行审批制度。

第四条 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可以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饭店，专供境外人士办公居住的涉外公寓等规定的范围及其他特定的范围落地。

第五条 申请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所播放的内容不违背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具有在本国（地区）电视媒体综合实力及收视率排名前三名的实力；

（三）具备与我进行“互惠互利”合作的实力，承诺并积极协助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在境外落地。

（四）对我友好，积极促进中外广播电视的友好交流和合作；

（五）同意通过国家广电总局指定的机构统一向传送其频道节目，并承诺不通过其他途径在中国境内落地。

第六条 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申请落地，须先向国家广电总局指定的机构提出，并按要求填写《卫星电视频道备忘录》，提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能够内容的证明材料、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材料以及解码器等收视装置。

第七条 国家广电总局指定的机构在收齐本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申报材料后，上报国家广电总局审批。

第八条 申报材料不齐全的，应在接到有关通知两周内补齐材料，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

第九条 国家广电总局每年审批一次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落地申请，每年７月至９月办理。

第十条 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如在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后９０天内未与国家广电总局指定的机构签约，视为自动放弃落地资格。

第十一条 一个境外卫星电视机构原则上只批准其一个频道在规定的范围内落地。不批准新闻类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在我境内落地，不批准境内广播电视机构及有关部门、团体在境外开办的卫星电视频道在境内落地。如有特殊需要，需特殊报批。

第十二条 经批准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必须委托国家广电总局指定的机构独家代理其在中国境内落地的所有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 经批准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关于境外卫星电视管理的各项规定，不得播出含有违法我国法规政策内容的电视节目，不得擅自在中国境内开展其电视频道及有关接收设备的推广活动。

第十四条 经批准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其所播出的内容，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章造成不良影响的，除接受停播处理外，应在同样的传播范围内消除不良影响。

第十五条 经批准落地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其所播出的内容，在一年内三次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将被取消落地资格。被取消落地资格的境外卫星电视频道，三年内不得提出落地申请。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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